
第四章 行政强制法律制度

【专题五】行政强制执行的实施

行政强制执

行的和解

（1）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可以依法适用和解程序

（2）行政机关可以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与当事人达成执行

协议

（3）执行协议可以约定分阶段履行

（4）减免：

①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的，可以减免加处的罚款或者滞纳金

②罚款本金、税款本金、行政性收费本金不适用执行和解的减免规定

（5）执行协议应当履行；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恢复强制执行

（二）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重要考点）

1.加处罚款或滞纳金（执行罚）

行政机关依法作出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

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标准应当告知当事人。

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

2.强制执行

（1）行政机关依照规定实施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超过 30 日，经催告当事人仍不履行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

权的行政机关可以强制执行。

（2）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是，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仍不履行的，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已经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行政机关，可

以将查封、扣押的财物依法拍卖抵缴罚款。

3.划拨存款、汇款

（1）划拨存款、汇款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决定，并书面通知金融机构。

（2）金融机构接到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划拨存款、汇款的决定后，应当立即划拨；法律规定以外的行政机关或

者组织要求划拨当事人存款、汇款的，金融机构应当拒绝。

划拨的存款、汇款以及拍卖和依法处理所得的款项应当上缴国库或者划入财政专户；任何行政机关或者个人

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2020 年真题·单选】下列有关行政强制执行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在强制执行阶段，罚款本金、税款本金不适用执行和解的减免规定

B.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采取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

C.据以执行的行政决定被撤销的，行政机关应中止执行

D.行政强制执行一律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

【答案】A

【解析】（1）选项 B：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采取书面形式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2）选项

C：属于终结执行的情形。(3)选项 D：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但是情

况紧急的除外。

（三）代履行

1.含义

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

履行，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行政机关可以代履行，或者委

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2.规定

（1）代履行前送达决定书，代履行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代履行的理由和依据、方

式和时间、标的、费用预算以及代履行人；

（2）代履行 3 日前，催告当事人履行，当事人履行的，停止代履行；

（3）代履行时，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派员到场监督；

（4）代履行完毕，行政机关到场监督的工作人员、代履行人和当事人或者见证人应当在执行文书上签名或者

盖章。

3.费用

代履行的费用，由当事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4.方式 代履行不得采用暴力、胁迫以及其他非法方式。

5.立即实施

需要立即清除道路、河道、航道或者公共场所的遗洒物、障碍物或者污染物，当事人不能清除的，行政机关

可以决定立即实施代履行；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事后立即通知当事人，并依法作出处理

（四）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申请

（1）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

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 3 个月内,依照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书送达 10 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

务的，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向不动产所在地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3）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①强制执行申请书。由行政机关负责人签名，加盖行政机关的印章，并注明日期。；

②行政决定书及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③当事人的意见及行政机关催告情况；

④申请强制执行标的情况；

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2.人民法院的受理

（1）人民法院应当在 5 日内受理。

（2）行政机关对不予受理的裁定有异议的，可以在 15 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法院应当自

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裁定。

3.审查与执行

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申请进行书面审查

（1）对符合规定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7 日内作出执行裁定。

（2）因情况紧急，为保障公共安全，行政机关可申请法院立即执行。经院长批准，法院应当自作出执行裁定

之日起 5日内执行。

4.执行费用的负担

（1）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缴纳申请费。强制执行的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2）人民法院以划拨、拍卖方式强制执行的，可以在划拨、拍卖后将强制执行的费用扣除


